Church 教會 教會是基督教最基本、也是最現實的實體。有關教會的教義，就叫教會論。
　　1. 聖經
　　聖經告訴我們，教會是神的子民，是基督的群體和身體，也是聖靈的團契。
　　a.神的子民。彼得把舊約神的子民的用語，引伸在新約的教會上（彼前二9）。聖經稱作「教會」一詞（希臘文︰ekkle{sia；希伯來文︰qa{ha{l），是指「會集」，或「招聚的群眾」。在舊約，這詞是描寫西乃山的立約群體（申九10，十4；七十士譯本，申四10）；後來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聚集，更新立約（如︰申二十九1；書八35；尼五13）；守節而聚集的也是這樣稱呼（利二十三）。先知應許後來以色列人仍要聚集，守主的節期（賽二2；亞十四16）。基督來，為的就是把神的子民召集起來（太九36，十二30，十六18），宣告筵席已預備好了（路十四17）。基督藉著祂的死與復活，和差來的聖靈，在五旬節招聚神的子民，因而應驗了節期所預表的（徒二）。但基督徒不是聚集於西乃山，而是天上的錫安山，這是聖徒、天使和耶穌所在之地（來十二18～29）。這個天上的群體，正是教會的一部分。
　　教會也是神居住的地方，這個代表神居衷的表徵，也是藉著耶穌成就的，首先是藉著祂肉身的帳棚（約一14，二19、20），然後是在祂的靈內。教會就像基督徒一樣，也是神的殿（林前三16、17，六19；林後六16）。神揀選以色列作祂的子民，是源於祂對亞伯拉罕的呼召。它表達了神白白的愛，揀選以色列人作祂的兒子（申七7、8），也顯明祂的旨意，叫萬國因亞伯拉罕得福（創十二1～3）。當以色列人破壞盟約，招來神的審判和被虜，神應許要留下餘種，並且更新他們（賽十九24及下，四十五20，六十六18～23；耶四十八47）。新約的恩福只能在神臨到人間才會實現（賽四十3～11；番三17～20；亞十二8；賽五十九17；結三十四11～16）；祂的來臨就是彌賽亞的來臨，因為彌賽亞正是約的主人及僕人（詩一一○；賽九6及下，五十三）。
　　b.彌賽亞群體。這些應許都在主基督來臨時應驗了（路二11）；祂藉著神蹟顯明祂神聖的權柄，宣告神拯救的國度（參上帝國，Kingdom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85,Name=Kingdom of God}）已經來臨（路四21，十一20，十二32），更因著祂的被釘十字架和復活，勝過罪惡和撒但。而拒絕耶穌宣稱的，神的國也拒絕他們，祂會把國另賜給神的新子民（太二十一43）。祂召集自己的門徒為小群，並把天國賜給他們（路十二32）。西門彼得承認耶穌為基督，是神的兒子，因此耶穌亦稱他為磐石，教會要建立在這根基上（太十六18）。彼得與其他門徒同掌天國的鑰匙（太十八18），但建立神新子民的，就只有基督而已。祂的話語就是教會的律法（來一1，二3、4；太二十八20；約十四26，十六13、14；林前十四37）；祂的靈把生命賜給教會（約十四16～18；羅八9）作為宇宙的管治者和教會的主，祂差遣門徒去召集列國（太二十八19）。祂救贖的管治，正是把教會組織成天國的群體，並且管理和保護他們。在教會處於如舊以色列分散的時期（彼前一1），他們要尊重所處之地的法律（耶二十九7；提前二1、2）。刀劍之能是神賜給在位掌權者，門徒卻不應以刀劍來促成天國降臨。在神國還未來到之際，這是表明神的審判仍未來到，神國的恩典仍可惠及萬民，執政者的權力就是要維持秩序（約十八36；羅十三1～7）。
　　c.基督的身體。保羅形容教會是基督的身體，因為教會是與基督聯合（Union with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1195,Name=Union with Christ}）的（弗一22～23）。首先，這是一種代表性的聯合。基督是末後的亞當（Ada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,Name=Adam}），是新人類的元首；當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一切「在基督裡」的，都與祂同死，因此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身體，也是與基督聯合，因基督而得救的教會（弗二16）。聖餐用的餅也是代表與基督的聯合；同一的餅給擘開，表明十架上基督身體給撕裂，信徒分享這個餅，就是分享這個身體。此外，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也有特別的意義（羅八9～11；約十四16～18）。保羅用身體作寓意，指出基督徒彼此倚靠，同連於元首基督。基督與祂身體的聯合，像丈夫與妻子一樣；祂是頭，不只是身體的一部分，祂是整個身體的主（弗一22、23；另參西二10；林前十一3，十二21）。
　　d.聖靈的團契。五旬節降下的聖靈（Holy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80,Name=Holy Spirit}），應驗父和基督的應許（約十四18；徒一4）。祂是真理的靈，也擁有教會，作教會的主；祂完成了聖經的啟示，同時亦光照教會，使之認識真理（約十六12～14）。聖靈是見證的靈，祂引導教會完成她的使命（徒五32，十三2）。聖靈是生命的靈，祂把教會從罪惡、死亡，及律法的定罪中釋放出來（羅五～八；加四；林後三17）。在愛的聯繫下，祂創造出神聖的交通（Fellowship{\LinkToBook:TopicID=456,Name=Fellowship}；加五22）。作為兒子名分的靈，祂讓教會預嚐榮耀的味道，也賜能力給教會，使她能忍受各樣的試煉（羅八14～17）。教會是有聖靈居衷的；聖靈的恩賜（Gifts of the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00,Name=Gifts of the Spirit}）裝備教會，使她能讚美神，栽培聖徒，及向世界作見證。聖靈不同的恩賜並不是要分裂教會，而是要使教會更能各按其職，作一個事奉的團體。
　　2.定義
　　a.分辨教會不同的特性。上述各道理怎樣應用呢？在歷史上我們看見有些組織偽稱是教會，也有些教會誤入歧途。因此我們需要分辨真正的教會，並且明白她的性質及事奉。
　　我們可以從神的角度來看教會，亦即是所謂「無形的教會」，是由一切名字記在羔羊生命冊上的聖徒組成的（啟二十一27）。從另一角度來說，「有形的教會」就是我們看見的，是由信徒組成的大家庭。這種界定可以叫我們不致把有形教會會籍等同於救恩，而另一方面又不會以為凡是會友就是神的子民。
　　教會可以用地方教會來作單位，因此只有地方教會才是真實的教會，國際性的聚集只是教會的組織。但同一時間，我們也可以從較廣的角度來看教會，因此教會是普世的，地方教會只是教會的一部分，就像部分之於整體一樣。我們不應只持守一個立場，排擠另外的看法，不然的話，我們就不認識新約多元化的教導，新約之教會觀，既有指家庭教會，也有指整個城巿的教會（林前十六19；西四15、16）。
　　教會是個生機體，每個信徒均要與其他信徒聯合，一起生活與事奉，同時教會也是一個組織，使聖靈不同的恩賜能互相配撘，發揮她的功能。
　　b.界定教會的屬性。尼西亞信經（Nicene Creed{\LinkToBook:TopicID=850,Name=Nicene Creed}）指出，教會是「獨一神聖大公使徒的教會」。使徒也者，是指教會乃建基於使徒的教訓。教會是啟示的接受者，啟示的真理以及人的教訓，分別之處乃是前者為從使徒（Apostle{\LinkToBook:TopicID=152,Name=Apostle}）與先知而來（弗二20；三4、5）。使徒親眼看見復活的主（徒一22），也是基督道理之傳送者（約十四26，十五26，十六13），他們基本的職分是不能重複的，但他們宣教的使命卻要傳遞下去。
　　教會的聖潔是要應驗舊約禮儀代表的潔淨。是怎樣應驗呢？是要藉著聖靈為我們成就道德上的純淨（林前六14～七10）。教會必須與不信及罪惡分別出來，委身於神的工作，這就是教會的標記。聖靈的愛要把信徒聯繫於神，也使信徒彼此聯繫起來。
　　新約教會是「大公」（Catholic{\LinkToBook:TopicID=262,Name=Catholicity}）的，或說是普世的，它不能像以色列一樣，受地理因素的限制，她必須與一切在基督裡的人聯合起來。凡是誠心宣認基督的，教會都不能拒絕他們；本於種族、階級，或社會階層而限制其會籍，都是否定教會之大公性。
　　教會也是父神獨一的家（弗四6），在主耶穌基督內與祂成為一了（弗二14、16；林前十17；加三27；約十七20～26），也是在聖靈內而為一團契（弗四3；徒四32）。哥林多教會因宗派問題而分裂的時候，保羅叫喊著說︰「基督是分開的嗎？保羅為你們釘了十字架嗎？」（林前一13）。基督獨一身體的犧牲，就是為一個團契成就救恩（弗四3），聖徒都為聖靈的恩典而合成一群（弗四15、31、32；西三14）。假如教會是分裂的，她就是受傷害的，能力也減弱了；我們若要重建聖經所說的合一，就要竭力返回使徒的基礎上。
　　c.教會的記號。改教家所說的教會記號，不是一種外在的、單靠組織的聯合，而是必須以聖經的使徒特性來建立，包括純淨地傳講神的道（參講道神學，Preaching, Theology of{\LinkToBook:TopicID=952,Name=Preaching, Theology of}）、正確地舉行聖禮（Sacra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036,Name=Sacrament}），以及忠心地實行教會的紀律（Discipline{\LinkToBook:TopicID=365,Name=Discipline}）生活，這才是一個真正教會的記號。
　　3.事奉
　　教會是直接敬拜神（彼前二9；來十二28、29；羅十五5～12），服事眾聖徒（弗四12～16）和世界（路二十四48；徒五32；腓二14～18）。事奉（Ministry{\LinkToBook:TopicID=794,Name=Ministry}）的途徑包括︰話語的職事；治理的職事，意思乃是，基督徒的生活必須受愛之律的管治；以及服務社會，就如基督的憐憫一樣。這些事奉的途徑是同樣重要的，輕此重彼均會影響教會整體的見證。教會信徒中，有些具有一樣或多樣的恩賜，而且十分突出；有些恩賜則需要眾人的認同，如管理組織的恩賜；故此，新約描述教會不同的職事︰使徒與先知是建立教會的根基，及發動宣教的使命（弗二20，三5）；傳福音的、牧師和教師則是以權柄宣告啟示之道（弗四11）；其他具管治恩賜的則與他們同工，一起管理教會（羅十二8；林前十二28；提前五17）；執事則是負責服務的工作（提前三8～13）。基督把管理的權柄賜給教會，具管理恩賜的都要在基督的名下，也要服在祂的權柄下來管理教會。教會的權能是屬靈的（林後十3～6）、事奉性的（彼前五3；太二十25～28），它是屬於宣告性的（可七8；啟一18、19），卻帶有權柄（太十六19，十八17～20，十14及下；來十三17）。
　　4.組織和紀律
　　教會管理（Church Govern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286,Name=Church Government}）的模式有別於世俗的社團，因為這是新約的教訓。教會組織之法，是源於以色列人和會堂。有些人認為，今天教會組織的模式不全是源自使徒，而是早期城巿教會的主教發展出來的；另一些人則認為，神是刻意沒有特定教會的組織模式，使後世教會能各按特別的情況，來採用適合的模式。改革宗（Reformed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 改革宗神學}）的傳統認為，教會秩序和職分的原則全部記在聖經上。「監督」（後來的「主教」）和「長老」在新約是可以互用的（徒二十17、28），它們指的都是同樣的職分；長老之職包括教導和管理教會（提前四14；徒十三1，十五23）。按保羅具使徒權柄的教導，女人不應在教會管理男人（提前二12～15）；但在執事的服務工作上，保羅卻要女人克盡本分（羅十六1、2），並且承認女人也可以當執事（提前三11），年資較高的也可以調派年資較低的。
　　教會的會議（Councils{\LinkToBook:TopicID=320,Name=Councils}）也有不同的模式︰公理宗（Congregational{\LinkToBook:TopicID=308,Name=Congregationalism}）尊重地方教會的自主權；主教制則看重主教或大主教領導的議會；而長老宗（Presbyter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55,Name=Presbyterianism}）則對不同階層的議會，有不同的權力分佈。教會的紀律是要以榮耀神（林後六14～七1）、教會的純潔（林前五6，十一27），及挽回誤入歧途的信徒（提前一20；帖後三14；林前五5）為目的。忠心實行紀律及懲治之法的，能叫其他信徒有所警惕，不輕易以身試法（提前五20），因而避免審判臨到（啟二14～25）；這些紀律能叫教會保持良好的秩序；若有人犯法，就當按聖經的原則來規勸，甚至是懲治。教會具權柄的人若看見有人明知故犯，就要私下勸告；若然不聽，就要對之責備，再是不聽，便要公開作出懲治，目的是挽回犯罪的人。懲治之法包括︰責備（太十八15～18；提前五20），禁止守聖餐（林前十一27；帖後三6～15），甚至是逐出教會（太十八17；多三10；林前五5、11；加一9）。一個愛的團契具有防腐作用，這比單靠懲治更為有效。
　　另參︰聖徒相通（Communion of Saints{\LinkToBook:TopicID=300,Name=Communion of Saints}）；

團契（Koinonia{\LinkToBook:TopicID=694,Name=Koinonia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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